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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82      证券简称：北部湾港     公告编号：2020060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合作框架协议》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

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意向性约定，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

约定，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变动的可能性。公司将

根据协议后续进展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.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

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为进一步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，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北部湾港”）与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远海散运”）本着“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合作双赢、

科学发展”的原则，一致同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并于 2020

年 7 月 6 日签署了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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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签订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和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履行

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交易方名称：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顾劲松 

注册资本：1,045,888.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 162 号 904室 

主营业务：水上货物运输代理;水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;国际

货运代理;水上运输设备批发;船舶修理;船舶零配件销售;船舶、

海上设施、岸上工程的技术检验;煤炭及制品批发;谷物、豆及薯

类批发;金属及金属矿批发（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）;钢材批发;

钢材零售;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（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）;货物进

出口（专营专控商品除外）;建材、装饰材料批发;交通运输咨询

服务;仓储咨询服务;能源技术咨询服务;国内船舶管理;国际船

舶管理;内贸普通货物运输;国际船舶运输。 

实际控制人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中远海散

运 100%权益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上海中海码头有限公司持有北部湾港股

份有限公司 10.65%股权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中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human/2273126498-c2353613844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2347097506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2347097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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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码头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

远海散运 100%股份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

（四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。 

中远海散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类似交易情况 

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存在类似交易情况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中远海散运为央企全资子公司，近三年财务数据良好，履约

能力较强，且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属于双方合

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意向性约定，并非具体交易事项，

不存在支付款项和提供货物的给付行为，将不会给公司造成履约

风险。 

三、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

甲方：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1.全面推进业务合作 

（1）提升北部湾港区域物流中心地位：甲乙双方将通过货

物的集疏运活动，利用各方优势，改善物流环境与运行质量，进

一步提升北部湾港在北部湾区域的物流中心地位。 

（2）共同打造“一带一路”服务项目：甲乙双方将建立“一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2347097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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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一路”专项服务协调机制，共同制定“一带一路”项目配套服

务工作。 

（3）加强信息平台合作、打造港航平台协调一体化物流链：

甲乙双方将通过各自信息及数据优势和支持对接，大数据分析与

应用，提升智慧经营决策、协调作业效率、服务客户等方面的质

量。 

（4）互助互惠、实现共赢。 

2.全面推进党建、文化交流合作 

（1）以党建交流促进业务及服务水平。 

（2）强化企业文化交流。 

3.其他事项：为深化战略合作，双方将建立各个层面的定期

互访沟通机制。 

（三）框架协议价款和结算方式 

本协议为框架协议，非具体交易事项，无交易价款和结算方

式。 

（四）框架协议生效及期限 

1.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：本合作框架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之

日起生效。 

2.框架协议的期限：有效期为三年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，有利于公司与中远海散运建

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，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



 - 5 - 

势，实现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合作双赢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不涉及具体的业务往来，中

远海散运与公司均为第三方客户的物流服务提供商，不存在直接

的港口费结算关系，不会发生依据该协议产生的资金往来，协议

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状况

及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，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需视后续具

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

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意向性约定，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约

定，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变动的可能性。公司将根

据协议后续进展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

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2020 年 6 月 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

成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》，公司原控股股东防城港务集团有限

公司已将其持有的 775,137,409 股北部湾港股份无偿划转给广西

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港集团”）。划转完

成后，北港集团持有公司 1,030,868,617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63.06%，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北港集团，防城港务集团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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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 

除上述无偿划转事项外，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，公司不存

在其他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持股变动的情况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收到在未来三个月内控股股东、

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的

计划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合

作框架协议》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7 月 17 日 

 

 


